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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处置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资产处置

工作，明确处置权限，规范审批程序，防止和杜绝资产浪费与流失，确保公司资

产安全完整和保值增值，提高资产使用效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公司内部

制度和《公司章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公司及投资企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资产处置，是指将公司拥有所有权、使用权的法人财

产（包括无形资产）向公司以外进行处置、或者报废核销的行为。

第四条 资产处置的主要方式有：转让、出售、置换、报废核销等。

第五条 本规定所称资产处置范围主要包括：

（一）长期股权投资；

（二）土地使用权、厂房、其他建筑物、机器设备、其他专用设施等固定资

产；

（三）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主要包括：已注册的商标、专利权；特许权、

总经销（总代理）权；虽未注册，但有较大影响力的、商标、商誉等；

（四）公司认为需要处置的积压、报废、存货等其他资产。

第六条 本规定所称资产处置的类别：依据待处理资产的形成原因与未来

可利用性,将待处理资产分为积压、待报废、闲置三类。

第七条 资产处置涉及部门的职责分工：

（一）财务部：成立“公司盘点工作小组”， 拟定资产盘点报告；评价各资

产管理单位的资产管理效果； 审核资产管理部门拟定的待处理资产处置方案。

（二）资产管理部门：负责各自管理资产的盘点和报告；负责各自管理资产

的日常清理、清查工作,确保资产的安全、完整；拟定待处理资产的处置方案,并

负责实施。

（三）资产相关部门：审核确定待处理资产的性质；审核待处理资产的处置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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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计部：审核待处理资产的处置方案。

（五）总经理：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审批待处理资产的处置方案,并向董

事会报告待处理资产的年度处理结果；审核非授权范围内的待处理资产处置方案,

并提交董事会审议；组织实施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待处理资产的处置方案。

（六）董事会、股东大会,其主要职责是:按照审批权限审议待处理资产处置

方案。

第八条 资产处置程序：

（一）资产盘点：对待处理资产进行全面盘点和清查；

（二）待处理资产的认定：各资产归口管理部门依照待处理资产盘点结果,

对各类待处理资产进行认定、统计和汇总；

（三）待处理资产处置方案的拟定与审批：各资产归口管理部门依照待处理

资产处置方式以及实际状况,拟定待处理资产处置方案,并按程序履行审批手续；

（四）拟处置方案批准后，按公司内部制度和《公司章程》规定，对需要评

估的待处理资产，由公司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对所处置资产进行评估，对于实际拥

有但没有纳入账内核算的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特许权、商誉

等无形资产，应同其他资产一并纳入评估范围评估作价，评估完成后再进行处置

报批。

（五）待处理资产的处置与会计处理：

各资产归口管理部门依照处置方案，采取协议转让、招投标、或按国家相关

规定执行等方式进行处置的方式进行资产处置，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办理产权变更

的相关手续。

资产报废核销获批实施后，财务部依照各资产归口管理部门提供的处置单据,

做好会计处理。

第九条 处置资产报批权限价值的确定，原则上以中介机构评估的价值为

准，但评估价值小于账面价值的，以账面价值为准；不需要或无法评估的，以账

面价值为准。

第十条 资产处置按下列权限办理：

（一）处置资产净值在 30 万元以下的：由资产归口管理部门提出方案，经

财务部门提出审核意见后报总经理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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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处置资产净值在 30 万元以上（含 30 万元）、100 万元以下的：由资产

归口管理部门提出方案，经公司办公会议或专题会议讨论通过后，由董事长审批；

（三）处置资产净值在 100 万元以上（含 100 万元）、1000 万元以下的：由

资产归口管理部门提出方案，经公司办公会议或专题会议讨论通过后，由董事会

审批；

（四）处置资产净值在 1000 万元以上（含 1000 万元）、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后，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五）上述资产处置如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处置标准的，应严格按照《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

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修订。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执行。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二日


